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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為實現 2050年碳中和與 2030年減量 46%的目標，推動「綠色轉型

(GX)」政策，透過碳定價機制及大規模的公私部門投資，引導產業邁向脫

碳。 

綠色轉型(GX)為整個經濟社會體系的轉型，自日本經濟產業省 2022年 2

月 1日發布「GX聯盟基本構想」以來，經歷 5次 GX實行會議，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日本內閣決議通過「實現 GX之基本方針」政策，藉由「GX 推

動法案」與「GX脫碳電源法案」的通過使其政策具體化。其重點有二，一

為「確保穩定供應能源的 GX措施」，另一重點則是「成長目標型碳定價構

想」的實現與執行，而 GX 聯盟的成立與 GX-ETS為綠色轉型 GX的重要骨

架與支柱。 

日本政府在綠色轉型 GX主要採取以下三項措施，一為活用「GX 經濟

過渡債」等提供 20 兆日圓規模之債券作為先期投資，並以碳定價的收入作

為債券償還來源。二為利用碳定價創造 GX 前期投資誘因，前期建立自願排

放交易體系，預計於 2026年全面推動排放交易制度，並於 2033年開始對於

發電業者導入排放額度付費競標制度，另於 2028年導入「對碳之賦課金」，

提高更多產業推動 GX的動機。三為活用創新金融手段募集民間基金並擴大

公私金融機構合作，擴大綠色轉型 GX投資。 

而 GX聯盟自 2023年啟動，已吸引 743家企業參與，除透過 GX-ETS平

台進行自願性排放交易體系，另排放交易納入多種符合規範之減碳額度與參

與對象，在試行期間完善排放交易市場機制。且特設有「GX儀表板」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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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為配合全球淨零排放趨勢，日本首相菅義偉在 2020 年 10 月 26 日宣布

日本將要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將日本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進一

步加強至「2030 年較 2013 年度至少減少 46%溫室氣體排放，並努力挑戰

達成減少 50%排放(原為 26%)」的目標。 

而日本為能資源相對缺乏之國家，2023年日本進口能源依存度為87.95%，

對化石燃料進口依賴度仍然極高，代表國內能源供應有很高風險受到國際燃

料價格影響。在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導致能源價格在全球範圍內上漲，

日本也面臨電力供應緊張及能源價格上漲之問題，能源穩定供應顯得極為重

要，同時也需進行能源供需的變革，以因應能源價格與供應不穩定的情形。 

在確保能源穩定與因應未來淨零趨勢的考量下，日本將未來因應的減碳

相關政策視為成長的機會，透過淨零轉型來提高產業的競爭力，進而帶動日

本經濟成長，同時確保穩定且價格合理之能源供應，因此，由經濟產業省開

始提倡「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 GX)。透過推動 GX，日本致力減

少對化石能源依賴，最大限度地利用再生能源及核能等能源。而在實現 GX

的過程中，國內企業亦可利用脫碳技術方面之優勢，除為全球之淨零作出貢

獻，也同時創造新之市場及需求，提升產業競爭力與促進未來經濟成長。 

二、 日本綠色轉型 GX的循環概念 

綠色轉型(GX)為整個經濟社會體系的轉型，必須仰賴產、官、學、研、民

各領域的加入與共同努力，不僅是依靠企業的意識與行為的變化，而是透過

升參與企業資訊揭露的透明度，並吸引投資者與消費者，該制度兼具經濟誘

因、政策支持與市場競爭優勢。 

台灣進口能源依賴度高，已推動碳費與自主減量計畫等配套措施，而日

本 2012年起課徵「地球溫暖化對策稅」，亦於 2023年通過「實現 GX之基本

方針」，施行自願排放交易體系等碳定價措施，台灣碳管制現行推動狀況與日

本類似，若未來台灣進一步導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應可借鏡日本

GX聯盟的經驗，建構完整的碳排放交易市場體系，以提升我國碳管制成效

與產業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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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新市場所創造的價值，帶來消費者意識與行為的變化，從而同時實現企

業成長，以及消費者對全球環境貢獻的「循環結構」(如下圖 1)。 

 

圖 1、日本綠色轉型 GX的循環結構 

三、 實現 GX之基本方針 

日本為推動綠色轉型(GX)，以確保能源供應穩定，因應國際趨勢與能源

價格變動，並同時兼顧經濟發展及減少碳排放，自日本經濟產業省 2022 年

2月 1日發布「GX聯盟基本構想」以來，經歷 5次 GX實行會議，於 2022

年底產出 GX 基本方針(草案)，其後歷經徵求公眾意見後調整草案，並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日本內閣決議通過「實現 GX之基本方針」政策，後續

藉由「GX 推動法案」與「GX 脫碳電源法案」的通過使其政策具體化。而

「實現 GX之基本方針」的重點有二，一為「確保穩定供應能源的 GX措施」，

其中包含落實節能、提升再生能源、運用核能等措施，另一重點則是「成長

目標型碳定價構想」的實現與執行，本文將集中在方針中有關碳定價機制與

設計做介紹。 



4 

 

四、 「成長目標型碳定價構想」之實現與執行 

為達成日本淨零排放目標，同時實現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與經濟成長之

多重目標，日本有必要在各個領域投資大量資金，預計在接下來 10 年內將

投入超過 150 兆日圓，政府及民間機構為實現此一大型 GX 投資，日本政

府主要採取以下三項措施： 

(一) 活用「GX 經濟過渡債」等大膽之前期投資支援 

政府設計「GX 經濟過渡債」提供 20 兆日圓規模之債券作為先期投

資，接下來 10 年間每年度皆透過國會討論來提撥資金。GX 經濟過渡

債與目前之國債相同(如建設國債、特例國債、復興債等)，並考量與既有

國債整合成單一金融產品發行。債券預計 2050 年全部償還，以碳定價

的收入作為債券償還來源。 

投資促進方案將基於有效促進 GX 投資為基本原則，不僅讓投資對

象減少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亦考量收益與促進產業經濟發展。將

依各產業特性，適當搭配補助、投資及貸款保證等支持方案。 

(二) 利用碳定價創造 GX 前期投資誘因 

藉由碳定價機制之特性，除提高綠色轉型產品的附加價值外，參與排

放交易市場亦可降低減碳成本，可讓業者有誘因先行自願推動 GX，而

中長期因發展再生能源與調整相關化石燃料稅額，使整體能源負擔將同

步下降，有助於強化產業競爭力，並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其推

動策略如下： 

1. 碳排放交易制度正式運作 

2023 年度開始試行運作，先由企業自願參與及設定目標，並預計 

2026年度正式運作。「碳排放交易制度」以逐步調升碳定價為前提，並設

定適當價格之上下限(詳參五、 GX 聯盟與 GX-ETS)，可提高交易價格之

可預測性與穩定性，以促進企業投資。於 2023 年政府已與 GX 聯盟合

作，收集有關碳排放交易相關的必要數據、知識與經驗做法。 

2. 對於發電業者階段性導入排放權「付費競標」 

預計 2033 年開始，針對具有再生能源等替代手段的發電業者階段性

導入「付費競標」，將排放額度作為競標對象，先免費核配其排放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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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階段性減少免費核配的比例。 

3. 導入「對碳之賦課金」 

預計自 2028 年度開始導入「對碳之賦課金」，不僅涵蓋高排放產業、

還要擴及更廣泛的產業，提高更多產業推動 GX 的動機。對於化石燃料

進口業者等對象，將研擬、討論與調整制度及措施，防止對同一溫室氣

體排放量重複課徵稅金。 

4. 成立「GX 推動機構」負責碳定價推動 

成立之 GX 推動機構負責營運碳排放交易制度、徵收稅捐制度、綜

合調整及管理綜合之碳定價。 

(三) 活用創新金融手段 

由於 GX轉型涉及資金相當龐大，對技術與需求的不確定性亦高，非

私人企業能自行負擔，因此結合公私部門的金融工具非常重要。 

1. 在 GX 領域招募民間資金 

為創造日本國內綠色金融環境，將訂定綠色債券指南等「綠色投資」

之判斷標準，擴大綠色資金用途。 

2. 開發及建立結合公家與民間資金之金融政策(混合型金融) 

為延續中長期政策藍圖，提高未來可預測性，藉由透過結合公家與民

間資金(混合型金融)，加速創新淨零技術導入進程。除民間金融機構以外，

與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產業革新投資機構、零碳化

支援機構等公家金融機構共同合作，擴大民間投資。 

3. 推動永續金融 

組織有關非財務資訊之揭露，包括零碳、永續資訊之重要性已備受關

注，日本東京證交所於 2021 年 6 月修正「公司治理守則」(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其中包括上市企業揭露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等

措施。另日本已決定在年度報告書中增設欄位，以供記錄、揭露永續資

訊。 

藉由拓展日本國內綠色金融(專門針對環境友善企業的金融)市場，同

時將加強國際上對轉型金融、投資和貸款的理解，這些轉型金融旨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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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企業轉變為脫碳企業。 

五、 GX 聯盟與 GX-ETS 

經濟產業省於 2022年 2月 1日公佈「GX聯盟基本構想」，並自 2023年

啟動 GX聯盟，期望透過 GX聯盟引領日本企業綠色轉型。GX聯盟是由致

力實現碳中和及轉型之企業所組成，參與企業其產業別廣泛，且涵蓋日本過

半溫室氣體排放量。截至 2025年 3月包括製造業、服務業、資通訊等 19個

產業別，共 743家企業參與。 

所有參與 GX 聯盟之企業，秘書處將依據 GX 聯盟參與企成員提交的

2021年度直接排放結果，將企業分為 Group G/X組。依據「GX 聯盟基準年

排放核算與報告指南」，2021 財年直接排放量為 10萬噸 CO2e 以上的 GX 

聯盟參與企業，將被歸類為 Group G組。而 GX聯盟參與企業直接排放量低

於 10萬噸 CO2e，則為 Group X組。Group G/X組在排放量績效計算和報告

上的主要差異如下表 1所示。 

表 1、GX聯盟參與企業相關規定 

項目 Group G Group X 

1.參加

條件 

 2021 年度直接排放量

為 10萬噸 CO2e以上 

2021 年度直接排放量

未達 10萬噸 CO2e 

2.承諾 必須設定 2050 年或更早達成碳中

和的長期目標，並包括： 

1. 2025年度直接與間接排放減量目

標 

2. 2030年度直接與間接排放減量目

標 

3.第一階段(2023-2025 年) 直接與

間接排放總減量目標 

必要 必要 

3.實績

報告 

設定基準年與排放量 ⚫ 原則上以 2013年為

基準年。 

⚫ 若選擇 2014至 2021

年間的任一年，則以

該年在內的連續三

年平均值作為依據。 

⚫ 原則上以 2013年為

基準年。 

⚫ 若選擇 2014至 2021

年間的任一年，則以

該年為基準年，或以

該年在內的連續三

年平均值作為依據。 

排放量計算期間 原則上為 4/1至隔年 3/31 

＊經秘書處批准，可以接受任何 12 個月的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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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Group G Group X 

計算/報告國內直接/間接排放量實

績 

必要 必要 

排放量結果經第三方驗證 必要 自願 

4.排放

交易 

若無法達成自訂目標 採購超額減量額度及符合規範之減量額度，或

解釋未達成的原因 

直接、間接排放總量減少且直接排

放量低於 NDC 標準可獲得 「超額

減量額度」 

可 不可 

買賣超額減量額度 可 可(開戶需申請) 

5資訊

揭露 

目標達成及交易狀況公告於 GX 儀

表板 

必要 必要 

GX ETS於 2023年 4月開始啟動試行，企業可以將超額減量額度與超額

排放在 GX-ETS 進行交易以實現自己的減量目標。其 GX-ETS 的運作架構

(如圖 2)將分述如下： 

 

圖 2、GX-ETS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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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定減碳目標 

1. GX 聯盟成員必須設定其減量目標(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和策略，並與

日本 2050年碳中和目標一致(日本在 2030年較 2013年將溫室氣體排放

量減少 46%的承諾，於 2050年實現碳中和)。 

2. 企業可自行由 2013年至 2021年選擇其中一年為基期(原則為 2013年)，

設定其 2030年與 2025年(中期)的減碳目標(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 

3. 企業根據基期排放水準分別計算出 2023 年至 2025 年之排放量(直接排

放與間接排放)，三年加總之排放總量為第一階段的排放目標。 

4. 政府將公布將每家公司設定的目標，建立公開的資訊揭露平台 GX儀表

板提供各家企業如轉型策略、減碳等質性與量化資訊。 

(二) 每年公布是否達標 

每年皆須公布執行狀況(排放量、目標進度、交易情形)，以便金融機

構與投資者了解運作狀況。若該年度的直接與間接排放總量減少，且直

接排放量低於 NDC標準時，減少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可獲得「超額減量

額度」，並可轉售給其他企業。若未達標則需採購超過排放量的超額減量

額度或其他符合使用規範的減量額度，或解釋未達標原因。 

(三) 成立 GX-ETS交易所 

日本已於 2023年 10月啟動由東京證交所經營的自願碳交易機制，使

得原先企業間一對一交易的減量額度，可以在公開且透明的平台上交易，

以促進減量額度的透明度與流動性。 

1. 排放交易標的：除 GX 聯盟成員的「超額減量額度」，還將允許使用如

日本的 J-Credit、聯合抵換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或其他

符合使用規範之減量額度。 

(1) 超額減量額度(Excess Reduction Quota)：由 GX聯盟認可為可提供超

額減量額度的賣方，且實際排放量(直接排放)低於該年度的目標排放

量，如滿足(1)且直接與間接排放總量減少，且(2)直接排放低於 NDC

標準，其超額減量可獲到「超額減量額度」，請求秘書處認證並經其

批准後，即可在 GX-ETS上出售。其運作原理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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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GX-ETS參與企業核發超額減量額度運作機制 

(2) 國內抵換專案(J-credit)：於 2013 年由日本國內減量額度制度與環境

省碳抵換專案結合而成，目前由 J-Credit計畫秘書處負責管理專案實

施。自 2022年 9月起，東京證券交易所針對 J-credit開始試行交易。 

(3) 聯合抵換機制(JCM)：2013年設立之跨國際減量專案，由日本企業協

助開發中國家減少碳排放量，並將該減量部分額度轉讓給日本。企業

可依據此制度申請溫室氣體減碳憑證，並於市場出售。 

(4) 其他國家之碳移除信用額度(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日本政府

於 2024年 4月宣布 GX-ETS將接受其他國家「其他符合條件的碳信

用」的計畫註冊申請，包括碳捕捉、再利用和封存(CCUS)、沿海藍碳、

生物能源碳捕捉和封存(BECCS)以及直接空氣捕捉和碳封存(DACCs)。

以上四類碳移除信用額度(CDR)將可被GX-ETS直接用來抵減超額排

放，並被允許進入日本碳市場，抵減使用的上限為 5%。 

2. 非 GX 聯盟成員亦可參與 J-credit、JCM 與碳移除信用額度(CDR)之交

易，透過擴大交易標的與碳權買賣方，健全排放交易市場，為未來全面

推動排放交易制度建立堅強的基礎。其參與成員與可交易標的如下表 2。 

表 2、GX-ETS參與對象與交易標的 

參與對象 GX聯盟成員 非 GX聯盟成員 

交易標的 
超額減量額度 

國內抵換專案(J-credit) 

國內抵換專案(J-credit) 

聯合抵換機制(J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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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抵換機制(JCM) 

碳移除信用額度(CDR) 

碳移除信用額度(CDR) 

(四) 價格穩定機制 

參考加州、紐西蘭等 ETS措施，設定交易價格範圍(價格上/下限)，為

提高 GX 參與企業對未來排放交易價格的預測性與減碳有效性，交易價

格上下限與區間將提前公布，並預設為長期上漲的價格趨勢。若市場價

格超過設定上限時，政府將以上限價格提供排放額度，以用於履行減量

目標；若當政府提供排放額度或減量額度拍賣，底價則為價格下限；若

市場價格跌破價格下限底價，則延後排放額度/減量額度的供應。上/下限

得設定考量以下三個要素： 

1. 鼓勵參與企業行為改變以實現 GX轉型效果 

2. 日本碳交易所交易價格 

3. 國際減碳額度價格 

預計從全面推動排放交易制度時(2026年)開始設定並滾動式檢討。 

(五) GX儀表板 

GX聯盟在官方網站開設了「GX Dashboard」，作為 GX聯盟參與企業

的資訊揭露平台，揭露資訊包含了成員的減量目標、供應鏈的減量努力

等。自 2025年起，將公佈 GX聯盟成員已實現的減量等數據。目前已提

交相關數據的企業的直接排放量總計約佔日本 2021 財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 50%以上，其 2025年與 2030年之總減量目標分別為 6.2億噸和 4.8

億噸。其運作架構如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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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GX儀表板運作架構 

六、 企業加入 GX試行期的誘因： 

企業參加 GX League 的主要動機來自於三方面，包括經濟誘因、政策優

勢與市場競爭力，分述如下： 

1. 經濟誘因 

(1) 提前獲取碳交易機制的經驗 

A.企業可提前參與排放交易市場試行，以熟悉未來的排放交易模

式，降低正式啟動時的適應成本。 

B.透過交易超額減量額度，企業可在未來的排放交易市場中獲利。 

(2) 稅務與補助優惠 

A.參與 GX 聯盟的企業可能獲得政府補助，例如再生能源投資減

稅、碳稅減免等。 

B.部分行業(如減碳技術等)可能適用 GX專屬貸款與融資優惠，支持

綠色技術轉型。 

(3) 減少未來碳費負擔：企業可透過 GX聯盟試行期而提早建立減碳能力，

減少未來正式碳定價/管制帶來的經濟負擔。 

2. 政策與監管誘因 

(1) 符合日本政府的脫碳政策：GX聯盟的試行期目標與日本政府 2050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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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政策高度一致，企業可優先適應監管要求，避免未來政策風險。 

(2) 政策影響力：參與企業有機會參與市場規則制定工作組，可直接影響

日本未來碳市場政策，確保企業自身利益。 

(3) 政府與金融機構的支持：參與企業可獲得政府或民間金融機構所提供

的技術與財務支援，如低碳技術導入補助、金融機構提供的綠色貸款

等。 

3. 市場競爭優勢 

(1) 提升企業 ESG形象：企業可透過 GX儀表板公開減碳成果，提高 ESG

評級並吸引投資者與消費者。 

(2) 碳交易機制帶來競爭優勢：企業可透過超額減量額度之交易降低減碳

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 

(3) 獲得先發優勢：早期參與 GX聯盟的企業可掌握市場規則與建立低碳

技術優勢，在未來排放交易市場運行時取得領先地位。 

七、 小結 

(一) 台灣以出口為導向經濟體，經濟的發展高度仰賴對外貿易，但 2023 年

台灣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 96.65%、比起日本(87.95%)和韓國(80.53%)更

容易受到全球能源價格波動與供應鏈中斷的影響。因此，減少對進口化

石燃料的依賴，對於維持台灣能源供應安全與實現淨零目標是同等重要。

而台灣自 2024 年起陸續發布「碳費收費辦法」與「自主減量計畫管理

辦法」，以碳費先行的方式積極的進行國家碳排放的管理，並透過自主

減量計畫進一步提供產業減碳誘因。近期環境部也宣布將參考日韓相關

作法，於 2026 年下半年邀集國內減碳領頭企業共同合作組成「先行者

聯盟」，試行我國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並訂定較碳費制度更為嚴

格的減量目標。 

(二) 我國氣候法當中規範有多種不同特性碳管制工具，在正式實施時應就整

體碳管制架構進行統整，並針對管制對象與管制標的分流管理，避免重

複管制，才能發揮各種管制工具的綜效，如針對大型具良好減碳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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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採行總量管制、較不具碳管理能力小型排放源則使用碳費管理；

抑或在管制相同排放源下提供具足夠誘因或碳管制退場機制。 

(三) 在配套措施部分，參考日本自 2022 年開始討論綠色轉型 GX 經驗，除

穩定國內能源供應的措施外，更積極地藉由碳定價制度，同時創造新的

市場及需求，提升產業競爭力與促進未來經濟成長的社會體系轉型，相

關配套措施值得剛起跑的台灣借鏡。 

(四)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碳費同屬於碳定價工具，稍有不同的是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相當倚重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利用排放交易市場對於減量

額度的供需釋出價格訊號，讓管制對象能選擇更具成本效益的減碳方式。

GX-ETS 第一階段試行期間，納入日本的國內抵換專案(J-credit)與聯合

抵換機制(JCM)可用於採購抵減 GX 參與企業的超額排放，開放非 GX

參與企業亦可參與 GX-ETS進行買賣，並自 2024 年度起正式導入造市

商制度等，目的皆係提升市場流動性與交易量的措施。而台灣已有明確

宣布總量管制試行的時間，並於 2023年 8月 7日宣布台灣碳交易所正

式掛牌，如何參考成熟的 EU-ETS、韓國 ETS與日本 GX-ETS經驗，設

計良好碳交易市場機制與管理制度並充分反映價格訊號，皆是下階段要

努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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